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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163) 
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
的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 

 
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，於 今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所 提 呈 的 普 通 決 議 案 均 全 部 獲 股
東 以 點 票 表 決 方 式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茲 提 述 英 皇 集 團 (國 際 )有 限 公 司  (「 本 公 司 」 )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之
通 函  (「 通 函 」)，當 中 載 有  (其 中 包 括 ) 本 公 司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股
東 週 年 大 會  (「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」 ) 之 通 告 。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
與 通 函 內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 
 
於 今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所 提 呈 普 通 決 議 案 (「 決 議 案 」 )之 投 票 結 果 如 下 ：  
 

票 數 （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投 票
股 份 之 百 分 比 ）  普 通 決 議 案  

贊 成  反 對  
投 票 總 數  

1. 省 覽 及 接 納 本 公 司 截 至 二 零 一 一
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
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及 獨
立 核 數 師 報 告 。  

3,039,786,388 股 
(100%) 

0 股 
(0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2. 宣 派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
日 止 年 度 之 末 期 股 息 。  

3,039,786,388 股 
(100%) 

0 股 
(0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3. (A) 重 選 陸小曼女士為 董 事 。  3,031,754,973 股 
(99.7358%) 

8,031,415 股 
(0.2642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 (B)  重 選 黃 志 輝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2,983,198,642 股 
(98.1384%) 

56,587,746 股 
(1.8616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 (C) 重 選 陳 文 漢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3,026,148,558 股 
(99.5514%) 

13,637,830 股 
(0.4486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 (D) 授 權 董 事 會 釐 定 董 事 酬 金 。 3,039,786,388 股 
(100%) 

0 股 
(0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4. 考 慮 及 批 准 重 新 委 任 德 勤 ·關 黃 陳
方 會 計 師 行 為 核 數 師 及 授 權 董 事
會 釐 定 其 酬 金 。  

3,039,394,055 股 
(99.9871%) 

392,333 股 
(0.0129%) 

3,039,786,388 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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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數 （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投 票
股 份 之 百 分 比 ）  普 通 決 議 案  

贊 成  反 對  
投 票 總 數  

(A) 授予 董 事 一 般 授 權 以 配 發 本
公 司 股 本 中 之 股 份 。  

2,813,834,871 股 
(95.5669%) 

225,951,517 股 
(7.4331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(B) 授予 董 事 一 般 授 權 以 購 回 本
公 司 股 份 。  

 3,039,786,388 股 
(100%) 

0 股 
(0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5. 

(C) 根據購回股份數額而擴大授予董
事之一般授權，以配發本公司額
外股份。  

2,847,771,164 股 
(93.6833%) 

192,015,224 股 
(6.3167%) 

3,039,786,388 股 
 

 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 ， 鑑 於 各 項 決 議 案 均 已 獲 得 不 少 於 50%的贊 成 票 ， 故 此 所 有 決 議
案 均 獲 股 東 正 式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。本 公 司 已 委 任 本 公 司 之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
『 卓 佳 秘 書 商 務 有 限 公 司 』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就 投 票 表 決 擔 任 監 票 員 。  
 
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之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已 發 行 股 份 為 3,666,776,192股 ，亦 即 為 賦 予 持 股
人 有 權 出 席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並 於 會 上 投 票 之 股 份 總 數。各 股 東 於 表 決 決 議 案 時 並 未
受 任 何 限 制 。  
 

承董事會命 
英皇集團(國際)有限公司 

主席 
陸小曼 

               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為 : 
 
非執行董事 : 陸小曼女士(主席) 
 
執行董事 : 黃志輝先生 (董事總經理) 
 范敏嫦女士 (董事總經理) 
 張炳強先生         
 
獨立非執行董事:  陳文漢先生 
 廖慶雄先生 
 羅家明先生 
 
*僅作識別之用 

 


